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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此以誤導或資訊未充分告知的方式販售產品，已使消費者在資訊取得不對等的情形下簽

訂買賣契約，權益受到傷害，爰要求行政院基於保護民眾權益的立場，應要求各電信業者

在提出促銷優惠措施時清楚列明並告知消費者相關權益，對未予遵守且屢生消費糾紛之業

者，亦應給予適當之懲處，甚至公告廠商名稱，以儆效尤。 

（一五三）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行政院內政部已經明確表示，104 年起

，凡放假日遇到週休二日，一律補假一天。然對於適用《勞

基法》的 700 萬勞工而言，恐面臨「看得到，吃不到」之窘

境。《勞基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實務上企業多將周日訂為例休，

周六則訂為休息日。因此依照現行規定，若國定假日落在周

六，勞工不能因此補假。依此原則，104 年將有包括大年初三

、二二八紀念日、清明節、端午節、國慶日等五天的國定假

日全部落在周六，勞工恐怕無法補假。為了落實對勞工朋友

的實質保障，並貫徹政府補假政策之原始初衷，建請行政院

內政部、勞動部立即研議對策並於兩周內提出解決方案，讓

勞工早日安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內政部已經明確表示，104 年起，凡放假日遇到週休二日，一律補假一天。然對於適用

《勞基法》的 700 萬勞工而言，恐面臨「看得到，吃不到」之窘境。《勞基法》第三十六條

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實務上企業多將周日訂為例休，

周六則訂為休息日。因此依照現行規定，若國定假日落在周六，勞工不能因此補假。依此原

則，104 年將有包括大年初三、二二八紀念日、清明節、端午節、國慶日等五天的國定假日全

部落在周六，勞工恐怕無法補假。 

二、相較於公務人員，依據「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公務員週六、週日皆算假日，因此完

全不用擔心國定假日遇周末無法補假。 

三、事實上，若台灣全體工作者在放假政策上有兩套標準，不僅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也將形成勞工

朋友相對剝奪感，對於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相當不利。爰此，建請行政院內政部、勞動部立即

研議對策並於兩周內提出解決方案，讓勞工早日安心。 

（一五四）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環保團體日前公布小吃、夜市等餐飲

業者油煙排放問題的調查報告，該調查發現許多業者並未裝

置任何排油煙設備，或是只裝風扇，將油煙直接排放在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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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另有業者將抽風機排煙管封死在水泥地，直接將油煙排

放於水溝，如遇大雨甚至溢出至平面道路，不僅有礙市容，

亦造成人體健康及環境污染。爰此，建請環保署優先針對油

煙排放量較大的餐飲業者及被檢舉的店家，加強不定時稽查

以減少油煙排放，並積極輔導餐飲業者及攤販餐飲業者裝設

排氣管線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研議相關獎勵措施，以保障

國人健康及環境保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近年來全世界的癌症死亡率正快速上升，其中以肺癌的死亡率

增加最快。肺癌除了肇因於抽菸及二手菸，還與廚房油煙、空氣污染等有關。隨著社會型

態的轉變，國人的飲食習慣也隨之轉變，最明顯的便是外食人口的逐年增加，到處可見大

小餐廳林立，所衍生出來的油煙問題亦層出不窮。 

二、環保團體日前公布一份針對 1,508 家小吃、夜市等餐飲業者所做的調查，發現有將近五成業

者未正確處理油煙，其中多數業者將油煙直接排到空氣中，部分業者雖有排油煙管，卻直

接接到水溝，造成環境汙染。油煙中的懸浮微粒等物質亦會導致肺癌、心血管等疾病，業

者若未正確安設排油煙設備，不僅有害環境，更危害國人健康。 

三、油煙是食用油及食品在高溫下的熱裂解所產生的揮發性物質，含有許多有害甚至致癌的物

質，其主要成分是丙烯醛，具有強烈的辛辣味，對鼻、眼、咽喉黏膜有強烈的刺激性，長

期吸入可引起鼻炎、咽喉炎、氣管炎等呼吸系統疾病，甚至導致哮喘惡化，增加罹患肺癌

的機會，影響人體健康。 

四、爰此，建請環保署優先針對油煙排放量較大的餐飲業者及被檢舉的店家，加強不定時稽查

以減少油煙排放，並積極輔導餐飲業者及攤販餐飲業者裝設排氣管線或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研議相關獎勵措施，以保障國人健康及環境保護。 

（一五五）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我國在民國 91 年，明文規範有店面的

餐飲業保麗龍飲料杯及餐具的使用，惟外帶飲料店業者並未

被限制使用。根據環保署統計，外帶連鎖飲料業者每年約使

用 2 億個保麗龍杯，然而保麗龍遇熱會釋放有毒物質，且容

易脆裂、回收困難，因而導致污染環境、海洋，而鳥類及海

洋生物誤食等情事亦時有所聞。爰此，建請環保署盡速將外

帶飲料店業者納入保麗龍飲料杯及餐具的管制範圍，並一同

訂定公、民有市場、夜市內餐飲性攤商（舖、販）的規範時


